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
碩士論文口試評分表
	姓名
	
	學號
	

	論文題目
	

	口試時間
	年     月     日     時     分

	口試委員評語
	













	評分欄
	


（請以阿拉伯數字且整數評分）

	備註
	1. 口試成績以70分(含)以上為及格。
2. 69分(含)以下為不及格，請說明具體事實。
3. 成績評量方式係以百分制登記於評分欄內。
4. 依本校個人資料管理規範，本表單各項個人資料僅作為業務處理使用，並於保存期限屆滿後，逕行銷毀。



